附件2：
晋江市教育局行政执法流程图

1. 行政许可流程图


2.行政处罚流程图

附件3：
晋江市教育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方式
	抽查内容
	法律依据

	1
	对教育工作的督导
	市域内各级各类学校
	建立学校信息数据库，分乡镇（街道）随机抽取各类学校，尽量做到各乡镇（街道）、各类学校全覆盖
	1.领导职责

2.经费投入与管理

3.办学条件

4.教师队伍建设

5.教育管理

6.教育事业发展指标
	1.《教育法》

    第二十四条  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

    2.《义务教育法》

    第八条  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对义务教育工作执行法律法规情况、教育教学质量以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等进行督导，督导报告向社会公布。

    3.《教育督导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624号）

    第二条  对法律法规规定范围的各级各类教育实施教育督导。

    第四条　国务院教育督导机构承担全国的教育督导实施工作，制定教育督导的基本准则，指导地方教育督导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承担本行政区域的教育督导实施工作。   

	2
	教育经费监督管理
	各镇（街道）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
	全覆盖或抽查
	教育经费投入情况以及使用管理情况
	《教育法》

    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经费的监督管理，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3
	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督查
	各级各类学校
	随机抽查、实地检查、台账查验
	软硬件设施是否符合规定，食品采购、贮存、加工是否规范，管理措施是否到位，从业人员卫生是否达标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第45号）

    第七条 教育部门应当指导和督促学校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相关管理制度，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工作作为学校落实安全风险防控职责、推进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评价考核；指导、监督学校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提升营养健康水平，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4
	对全市学校校车安全工作的监管
	各级各类学校
	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检查，落实“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校车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等情况
	  1.《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17号)    

    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公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以及本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履行校车安全管理的相关职责。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指导、监督学校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2.《福建省实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办法》(省政府令第126号）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履行下列校车安全管理职责：（一）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机制；（二）参与制定并实施校车服务方案；（三）建立校车信息管理系统，采集和录入校车信息；（四）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学校校车安全管理和工作目标考核；（五）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六）受理、分送审查和上报校车使用许可申请；（七）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八）参与开展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督导检查；（九）落实校车联席会议议定的相关工作任务；（十）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其他职责。

	5
	对全市学校综治安全工作的监管
	各级各类学校
	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检查，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插基层，直奔现场。
	履行安全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定应急预案、安全防范措施和组织应急演练等情况
	1.《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教育部令第23号）                                  

     第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全面掌握学校安全工作状况，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目标，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指导，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二）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指导学校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三）及时了解学校安全教育情况，组织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安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实效；（四）制定校园安全的应急预案，指导、监督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开展安全工作；（五）协调政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协助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对学校安全事故的救援和调查处理。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35号）                                          

      第九条 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教育部门、公安机关要指导监督学校依法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应急机制。

	6
	对中小学幼儿园（含特教学校）县级达标(示范性、标准化) 的评估
	已评估认定的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含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初中部）和省级达标高中
	1.听取汇报

2.查阅资料

3.实地查看

4.随堂听课

5.座谈

6.抽查测试

7.问卷调查

8.个别访谈
	1.根据《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评估办法（试行）》以及《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评估标准（试行）》，抽查内容如下：

(1)幼儿园管理；(2)队伍建设；(3)园舍设备；(4)教育工作；(5)保育工作；(6)幼儿发展；(7)社会影响。

2.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与评估的通知》，抽查内容如下：

(1)校园用地和教学用房；(2)实验室、图书馆（室）和配套的教学仪器设备；(3)食堂和宿舍；(4)教师队伍；(5)教育管理和质量。

3.根据《福建省达标高中评估办法（试行）》和《福建省达标高中评估标准（试行）》，确定抽查内容如下：

(1)规范办学情况；(2)课程实施情况；(3)综合实践活动和综合素质评价情况；(4)课堂教学情况；(5)教科研情况；(6)办学设施建设；(7)学校安全工作。
	1.《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闽政〔2001〕38号）

第二十三条  建设一批实施素质教育示范性学校。“十五”期间，全省再重点建设50所左右达标普通高中，力争30所左右达到全国示范性普通高中标准，建成50所省级示范初中，100所省级示范小学，100所省级优质幼儿园。

2.《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10〕179号）

第十二条  开展特教学校、残疾儿童康复教育机构标准化建设。编制《福建省特教学校教学与康复设施设备装备标准(试行)》、《福建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标准（试行）》，启动我省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

3.《福建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闽委〔2011〕11号）

第六条第二款  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到2015年，优质高中比例达到75%；到2020年，全面实现普通高中优质化。

第七条第一款  提高特殊教育水平。到2015年，所有特教学校基本达到办学标准。

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闽政〔2011〕26号）

第三节第二条第三款  按进度开展“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评估验收。“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由各县（市、区）教育局负责逐校建设和申报，设区市教育局按照《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与评估的通知》（闽教综〔2009〕54号）的要求进行验收，促进每一所完全小学、初级中学都达到省定基本办学标准。

5.《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十三五”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闽政办〔2016〕67 号）

第三章第一条第二款 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提出“到2020年，各级示范性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扩大到40%。”

第三章第二条第一款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组织开展“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建设与评估，将“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纳入对县教育督导，2020年50%的县（市、区）成为“义务教育管理达标县”。

第三章第三条第二款  推动高中教育优质特色发展  着力推进优质高中建设  到2020年，省一级达标高中比例达30%左右，其中省级示范性高中达35所左右、若干所高中进入全国一流行列，省一级达标高中和示范性高中在校生比例达45%左右。

第六章第一条第一款  提升特殊教育办学水平  到2018年办学年限达6年的独立设置特殊教育学校基本达到标准化要求。

6.《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闽政〔2017〕47号）

第三条第五款  提高学校标准化水平 全面推进学校章程建设，落实义务教育管理标准，省级每年认定一批“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




附件4：
晋江市教育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序号
	执法类别
	审核事项名称
	适用情形
	实施依据

	1
	行政处罚
	对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行为教师或自然人的处罚
	（1）从事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应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
（2）从事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每年要有师德师风考核表或思想政治素质鉴定表；
（3）必需有教师资格考试相关证明（成绩合格证明)。
	【行政法规】《教师资格条例》

	2
	行政处罚
	对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教师或自然人的处罚
	从事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不允许出现被剥夺政治权利或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2009年修正本）》
【行政法规】《教师资格条例》

	3
	行政处罚
	对使用假资格证书教师、自然人或企业的处罚
	（1）从事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应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
（2）从事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每年要有师德师风考核表或思想政治素质鉴定表；
（3）必需有教师资格考试相关证明（成绩合格证明)。
（4）从事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必需是过正规合法的程序，通过教师资格考试获取相应的教师资格证。
（5）必要时单位要提供合法经营执照。
	【行政法规】《教师资格条例》
【国务院部门规章】《教师资格条例》

	4
	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
	1、违规招生、办学行为的调查报告、佐证材料；
2、处理意见及其情况说明；
3、处罚告知书；
4、如有申辩的，需提交学校申辩材料；
5、拟定处罚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年修订）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

	
	
	
	
	

	
	
	
	
	


执法类别：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征收征用、行政确认等
审核事项名称：具体哪一项目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适用情形：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重大利益、经过听证程序、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XX数额以上罚款、没收XX数额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执照……以单位制定为主。
晋江市教育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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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





审  查





作出行政许可决定通知书   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通知书





许可办理机构进行形式审查





材料齐全





补办通知书





申请事项不需要取得许可许可





即时书面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请事项不属本机关职权范围的的





即时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告知  申请人向有关行政的书面申请





单位负责人审批意见





送达





发现、接到举报、控告、主动交待等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登记





初步调查





行政负责人审批





立案





调查取证





提出案件处理意见





作出处罚决定





不予立案





有属于本机关管辖，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发生





询问





现场检查勘验





抽样





依法采取其它方式





负责人集体讨论





处罚告知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执行





结案





不予处罚





听证








